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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声明：原权人陈怀仁的房屋坐

落于仓山区仓后街 36 号，产权人将

其中建筑面积 13 平方米割让给私

租户陈连俤。该屋于 2013 年被福州

仓前山拆迁工程处拆迁，并安置于

仓山区南二环景观安置地(齐安新

苑)15#楼 601 单元，现陈连俤申请

上述拆迁安置房产权登记。如有异

议者请在 30 天内持有效证件向福

州仓前山拆迁工程处(福州市仓山

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逾

期按规定办理。声明人:陈连俤

声明：位于仓山区鹭岭里 24 号

的木构老宅属“鹭岭新苑社会保障

房”项目征收范围。原权人陈有通，

房屋坐落仓山区鹭岭里 24 号(属 29
段 1035 地号，证号)。该房屋 2023 年

被福州市仓山区统建房屋征收有

限公司征收，经陈有通合法继承人:
陈 逢 春 (朱 旭 红 代)、陈 康 (陈 红 梅

代)、陈荣淦、陈荣浓(陈道华代)、陈

妹妹、陈雄协商一致后决定实行货

币安置，因原权证遗失，声明作废。

若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可在本公

告登报后 30 日内持有效证件及相

关材料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统建

房屋征收有限公司反映。若逾期无

人提出异议，征收实施单位将按照

保留原房产权人不变、安置现使用

人的原则，由陈有通作为上述房屋

所有权人，陈荣淦、朱旭红代为签

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办理各项

补偿安置事宜。公示期后若有人提

出异议，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进

行诉讼解决，届时征收实施单位以

法院生效判决为准履行补偿义务。

特此公告。声明人：陈逢春(朱旭红

代)、陈康(陈红梅代)、陈荣淦、陈荣

浓(陈道华 代)、陈妹妹、陈雄

声明：郭祥铨在台江区星安桥

巷 58号，于 2013年列入三捷河地块

项目征收范围。2013 年 1 月 16 日签

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安

置面积 399.35㎡,安置于新港苑 3#
111、新港苑 3#106、新港苑 3#501、

首山丽景一期 30#1105、首山丽景

一 期 30#1305、联 建 新 苑 三 区 6#
1703、联建新苑三区 3#205。现安置

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经

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同意以郭祥

铨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

属，并由外孙女陈崚代理相关办证

手续。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

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台江区房

地产征收有限公司提出。若逾期无

人提出异议，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

房权属登记。若有人提起诉讼，声

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

属登记。声明人：陈崚

声明：刘光霖在福州市仓山区

盖山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幢(无产

权)于 2017 年列入浦下周边旧村改

造项目征收范围。征收期间认定我

户成员刘光霖 . 张艳君 . 刘毅泽,共
计 3+1 口 人 可 享 受 保 基 本 政 策 。

2018 年 1 月 刘 光 霖 签 订 编 号

PXJG-050463《房屋征收补偿安置

协议书》安置面积 105㎡另增房 15
㎡，共计 120㎡。安置于仓山区盖山

镇金浦路 99号(原林浦路西侧(金浦

旧厂房出让地块 A))世茂云浦公馆

18#1006、18#1106。现 安 置 房 已 具

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经声明人

家庭内部协商，同意以刘光霖作为

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如有

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

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若逾期无人

提出异议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

权属登记。若有人提起诉讼声明人

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

记。声明人:刘光霖、张艳君、刘毅泽

声明：李桂碧在福州市仓山区

城门镇樟岚村樟岚 30 号自建房屋

一幢(无产权)于 2017 年列入东部新

城 2 号农民新村地块项目征收范

围 。征 收 期 间 认 定 我 户 成 员 李 桂

碧、张碧青 (仅享受独生子女份额)
共 2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2017

年 10 月 李 桂 碧 签 订 编 号 DBXC-
4167《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

安置面 120㎡安置于仓山区城门镇

万仁路 1 号(原南江滨东大道南侧，

福泉高速公路北侧，樟岚村片区出

让地块三)嘉岚华庭 (中建·香樟南

岸)2#楼 1402。现安置房已具备申

报不动产权证条件，经声明人家庭

内部协商同意以李桂碧名义申报

安置房权属。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

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

市仓山区欣建房屋征收有限公司

提出。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将由声

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若有人

提起诉讼，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

暂缓申报权属登记。声明人:李桂碧

声明：李航在福州市仓山区城

门镇樟岚村自建房屋一幢(无产权)
于 2017年列入东部新城 2号农民新

村地块项目征收范围。征收期间认

定我户成员李航 1 口人可享受保基

本政策。2017 年 8 月李航签订编号

DBXC-4164《房 屋 征 收 补 偿 安 置

协议书》安置面 75㎡安置于仓山区

城门镇龙泉路 1 号 (原潘墩路路段

西北侧，连极路以东)黄山新城 (一
区)(原黄山二期社会保障房)6#楼

505。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

权 证 条 件 ，经 声 明 人 家 庭 内 部 协

商，同意以李航名义申报安置房权

属。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

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

欣建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若逾

期无人提出异议，将由声明人申报

安 置 房 权 属 登 记 。若 有 人 提 起 诉

讼，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

报权属登记。声明人:李航

声明：原坐落在福州市晋安区

鼓一村，房屋总建筑面积 140.5㎡，

未办理产权登记。2018 年列入晋安

东区水系综合治理及运营维护 PPP
项目 (凤坂河)征收范围。经本人具

结，村镇盖章公示无异议后，认定

属于叶碧森所有，并已安置于晋棠

郡 3#楼 901 单元。现本人申请该安

置房权属登记，如对此有异议可在

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

福州市宏榕房屋征收工程公司提

出并提交相关证据。如异议成立则

由本人承担一切因此产生经济与

法律责任,且征收部门有权直接解

除本人所签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

并收回安置房、追还已领取的各项

补偿款，并赔偿由此造成的所有损

失。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将由本

人叶碧森办理安置房权属登记手

续。特此声明。声明人:叶碧森

声明：陈华(陈德华)、陈德荣、陈

德椿在台江区建新河墘弄 11 号(建
新巷 11、13 号)，于 2003 年列入义帮

洲项目征收范围。2005 年 4 月 20 日

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

安置于锦标园 9-204（60 户型)、9-
408(60 户型)。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

不动产权证条件，经声明人家庭内

部协商，同意以陈华(陈德华)、陈德

荣、陈德椿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

置房权属，并由黄义来代理相关办

证手续。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

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台江区房

地产征收工程有限公司提出。若逾

期无人提出异议，将由声明人申报

安置房权属登记。若有人提起诉讼，

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

属登记。声明人:黄义来

声明：柳晓辉房屋坐落新店镇

坂中村，产权未登记。2018 年由福

州市新嘉房屋征收工程有限公司

征收安置于晋安区新店镇战坂路

97 号世茂坂中新苑(世茂云图三期)
5#1706 现申请产权登记。如有异议

于 30 日内向征收单位提出，逾期按

规定办理。声明人:柳晓辉

声明：翁生春、翁春容原房屋坐

落于仓山区盖山镇浦下村，产权未

登记，经榕房拆许字﹝2007﹞第 90 号

《房屋拆迁许可证》批准已被拆除。

2009 年由翁生春、翁春容作为协议

乙方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享

受 8 口基本住房面积保护政策，安

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屿宅路 10 号东

部新城 14 号社会保障房 2#楼 1103
单元。现经享受基本面积保护政策

的安置人口(翁生春、翁春容、江建

花、翁秋强（独生子女）、肖娥、翁焱

琳（独生子女）)共同协商，一致同意

以翁生春、翁春容名义办理上述安

置房的不动产权证登记。若对上述

事项有异议者可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土地房屋征收工

程处反映。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拆

迁实施单位将以翁生春、翁春容的

名义办理上述安置房的不动产权证

登记。本人翁生春、翁春容声明以上

情况属实，如有虚假或隐瞒等，由本

人承担一切经济与法律责任。公示

期后若有人提出异议，请异议方通

过法律途径进行诉讼解决，届时本

人将依法履行法院生效判决。声明

人:翁生春、翁春容

声明：黄晖在福州市仓山区盖

山镇新安村新安 145 号自建房屋一

幢 (无 产 权)于 2019 年 列 入 竹 榄 河

1#支流项目、竹榄河 2#支流项目、

竹榄河闸外支流项目征收范围。征

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黄晖 .周建钗 .
黄滢心 . 黄钰泽 . 黄佩杳,共计 5 口

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2019 年 3 月

黄 晖 签 订 编 号 ZLHA-2084001
《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安置

面积 105㎡，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

南三环路 162 号(原浦口村、南三环

路北侧)浦口新城(东部新城 15号社

会保障房）17#楼 404 单元。现安置

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经

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同意以黄晖

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

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

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

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若逾期

无人提出异议，将由声明人申报安

置房权属登记。若有人提起诉讼，

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

权属登记。声明人:黄晖

声明：王琳晴在福州市仓山区

盖山镇北园村自建房屋一幢（无产

权），于 2017 年列入仓山龙津阳岐

水系综合治理及运营维护 PPP（跃

进河）项目征收范围。征收期间认

定我户成员王琳晴、刘昌境、刘晟

权,共计 3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

2018 年 3 月王琳晴签订编号：YJH-
010018《房 屋 征 收 补 偿 安 置 协 议

书》，安置面积 75㎡，安置于仓山区

盖山镇金浦路 99 号(原林浦路西侧

(金浦旧厂房出让地块 A))世茂云浦

公馆 7#207 单元。现安置房已具备

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经声明人家

庭内部协商，同意以王琳晴作为权

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如有异

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

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

征收有限公司提出。若逾期无人提

出异议，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

属登记。若有人提起诉讼，声明人

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

记。声明人:王琳晴

声明：吴颖凌、邹钦、吴轶辰在

福州市仓山区螺洲镇吴厝村自建

房屋一幢(无产权)，于 2020 年列入

螺洲四支河综合治理工程项目征

收范围。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吴

颖凌、邹钦、吴轶辰，共计 3 口人可

享受保基本政策。2020 年 7 月吴颖

凌 、邹 钦 、吴 轶 辰 签 订 编 号 ：

CSLZSZ1174001《房屋征收补偿安

置协议书》，安置面积 89.4㎡，安置

于仓山区盖山镇南二环路南侧融

创公馆（四区）D10#楼 507 单元。现

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

件，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同意

以吴颖凌、邹钦、吴轶辰作为权利

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如有异议

者 ，可 在 本 声 明 见 报 之 日 起 30 日

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

征收有限公司提出。若逾期无人提

出异议，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

属登记。若有人提起诉讼，声明人

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

记。声明人：吴颖凌、邹钦、吴轶辰

声明：吴兰珠位于晋安区新店

镇桂山村房屋属新店片区棚户区

改造项目K地块项目桂山村南侧项

目征收范围。总面积 285.24㎡。部分

未办理产权，现吴兰珠签订房屋征

收补偿协议书。对上述事项有异议

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

福州市隆顺房屋征收工程有限公

司提出并提交证据。逾期无人提出

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人与征收

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收补偿

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货币

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经

济与法律责任。本声明登报 30 日期

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请通过法律

途径诉讼解决，届时本人同意按照

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并安置补

偿。声明人:吴兰珠

声明：陈水花的房屋坐落在福

州 市 台 江 区 瀛 洲 街 道 洋 中 里 179
号,原房屋产权未登记。2017 年由福

州市闽桥房屋征收工程有限公司

与其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书，安置于

台江区瀛洲街道瀛福路 30 号(原排

尾路北侧)阳光城悠澜郡 (一区)1-
3#楼 301 单元、台江区瀛洲街道瀛

福路 43号(原瀛福路南侧)万科澜悦

花园 (三区)C-11#楼 302 单元、C-
9#楼 104 单元、台江区瀛洲街道三

和巷 15号(原排尾路北侧)万科澜悦

花园(一区)A-12#楼 302 单元、台江

区瀛洲街道三和巷 14 号(原排尾路

北侧)万科澜悦花园(一区)A-15#楼

308 单元。现由陈水花申请办理上

述安商房产权登记，如有异议者，

请在登报之日起一个月内向征收

实施单位提出书面申请，逾期按规

定给予办理。声明人:陈水花

声明：林彤在福州市仓山区盖

山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幢(无产权)
于 2017 年 11 月列入浦下周边旧村

改造项目征收范围，房屋确权建筑

面积 146.16㎡。林彤于 2017 年 12 月

18 日签订编号 PXJG-050189《房屋

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安置面积

90㎡，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金浦路

99 号(原林浦路西侧(金浦旧厂房出

让 地 块 A)) 世 茂 云 浦 公 馆 19# 楼

1104 单元。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

动产权证条件，声明人申请办理安

置房权属登记至林彤名下。如有异

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

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

征收有限公司提出。若逾期无人提

出异议，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

属登记。若有人提起诉讼，声明人

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

记。声明人:林彤

声明：林德兴在福州市仓山区

盖山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幢(无产

权)于 2017 年 11 月列入浦下周边旧

村改造项目征收范围，房屋确权建

筑面积 157.99㎡。林德兴于 2017 年

12 月 18 日签订编号 PXJG-050187
《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安置

面积 60㎡，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金

浦路 99号(原林浦路西侧(金浦旧厂

房出让地块 A))世茂云浦公馆 16#
楼 1505。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

产权证条件，声明人申请办理安置

房权属登记至林德兴名下。如有异

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

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

征收有限公司提出。若逾期无人提

出异议，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

属登记。若有人提起诉讼，声明人

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

记。声明人:林德兴

声明：陈小兵在福州市仓山区

建新镇中截村且止 54 号自建房屋

一幢(无产权)，于 2015 年列入福州

市 奥 体 中 心 片 区 道 路 工 程（台 屿

段）项目征收范围，房屋确权建筑

面积 111.06㎡。陈小兵于 2017 年 6
月 29 日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

议书》，安置面积 75㎡一套，安置于

仓山区建新镇东岭路 17 号(原东岭

路南侧、盘屿路东侧)奥体新天地花

园G04地块(三期) 5#楼 1506单元。

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

条件，声明人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

权属登记至陈小兵名下。如有异议

者 ，可 在 本 声 明 见 报 之 日 起 30 日

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统建房屋

征收有限公司提出。若逾期无人提

出异议，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

属登记。若有人提起诉讼，声明人

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

记。声明人:陈小兵

声明：郭玉华在福州市仓山区

盖山镇北园村自建房屋一幢（无产

权），于 2017 年列入仓山龙津阳岐

水系综合治理及运营维护 PPP(跃
进河)项目征收范围。征收期间认定

我户成员郭玉华、叶腾翔、叶品明,
共 计 3 口 人 可 享 受 保 基 本 政 策 。

2018 年 3 月郭玉华签订编号：YJH-
00009《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

安置面积 90㎡，安置于仓山区盖山

镇金浦路 99号(原林浦路西侧(金浦

旧厂房出让地块 A))世茂云浦公馆

17#905 单元。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

不动产权证条件，经声明人家庭内

部协商，同意以郭玉华作为权利人

申 报 上 述 安 置 房 权 属 。如 有 异 议

者 ，可 在 本 声 明 见 报 之 日 起 30 日

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

征收有限公司提出。若逾期无人提

出异议，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

属登记。若有人提起诉讼，声明人

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

记。声明人:郭玉华

声明：林山房屋坐落新店镇坂

中村，产权未登记。2017 年由福州

市新嘉房屋征收工程有限公司征

收安置于晋安区新店镇后塘路 55
号旭辉龙栖公馆(二区)A3#1002 单

元。现申请产权登记。如有异议于

30 日内向征收单位提出，逾期按规

定办理。声明人:林山

声明：陈文才的房屋坐落在晋

安区新店镇涧田村，产权未登记。

2016 年由福州市闽桥房屋征收工

程有限公司征收安置于晋安区新

店镇山南路 255 号奇山新苑 (福州

北站改扩建工程安置地 G 地块(安
置房))11#楼 805 单元。现陈文才申

请办理安置房产权登记。如有异议

请于 30 日内向拆迁单位提出，逾期

按规定办理。声明人:陈文才

声明：陈忠心房屋坐落新店镇

坂中村，产权未登记。2021 年由福

州市新嘉房屋征收工程有限公司

征收安置于晋安区新店镇后塘路

55 号旭辉龙栖公馆(二区)A3#2402
单元。现申请产权登记。如有异议

于 30 日内向征收单位提出，逾期按

规定办理。声明人:陈忠心

声明：张捷在福州市仓山区城

门镇厚峰村自建房屋一幢无产权

2018年列入厚峰收储地块三项目征

收范围。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张

捷、江榕秀、张玉婷，张子恒 4 口人

可享受保基本政策。2018 年 11 月 1
日张捷签订编号 HFCA3001401 号

《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安置面

积 90㎡安置仓山区城门镇龙泉路 6
号(原潘墩路路段西北侧，连极路以

东)黄山新城(二区)(原黄山二期社

会保障房)5#702、仓山区盖山镇东

岭路 2 号(原东岭路东侧)瑧茂公馆

一区A 19#808。现安置房已具备申

报不动产权证条件，经声明人家庭

协商，同意以张捷作为权利人申报

安置房权属。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

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

市仓山区三江口房屋征收有限公司

提出。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将由声

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若有人

提起诉讼，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

暂缓申报权属登记。声明人:张捷

声明：陈德成在福州市仓山区

建新镇横龙村自建房屋一幢(无产

权)于 2015 年 5 月列入台屿片区旧

改项目征收范围。陈德成具结在本

市五城区范围内无其他住房，2015
年 7 月 陈 德 成 签 订 编 号:NO:
TYPQJGXM-3106《房屋征收补偿

安置协议书》，享受购房指标 90㎡，

后安置于仓山区建新镇东岭路 17
号 (原东岭路南侧、盘屿路东侧)奥
体新天地花园 G04 地块(三期)B5#
楼 805 单元。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

不动产权证条件，声明人申请办理

上 述 安 置 房 权 属 登 记 。如 有 异 议

者 ，可 在 本 声 明 见 报 之 日 起 30 日

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统建房屋

征收有限公司提出。若逾期无人提

出异议，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

属登记。声明人:陈德成

遗失声明：本人黄晖的原房屋

坐落在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新安

村新安 145 号，本人不慎遗失与福

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

司 2019 年 3 月 23 日签订的安置于

仓山区盖山镇南三环路 162 号 (原
浦口村、南三环路北侧)浦口新城

(东部新城 15 号社会保障房)17#楼

404 单元的竹榄河 1#支流项目、竹

榄河 2#支流项目、竹榄河闸外支流

项 目 的《房 屋 征 收 补 偿 安 置 协 议

书》编 号:ZLHA-2084001 壹 份 ，现

声明作废，如有异议请于 30 天内向

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

公司提出，逾期按规定办理。声明

人:黄晖

声明：魏东在福州市仓山区下

渡街道下藤社区小巷三支弄 8 号自

建房屋一幢(无产权)于 2017 年 8 月

列入仓山龙津阳岐水系综合治理

及运营维护 PPP(龙津河)项目项目

征收范围，房屋确权建筑面积 66.56
㎡。魏东于 2017 年 8 月 27 日签订编

号 LJH1-020008《房屋征收补偿安

置协议书》，安置面积 60㎡，安置于

仓山区盖山镇金浦路 99 号(原林浦

路西侧(金浦旧厂房出让地块 A))世
茂云浦公馆 16#1004。现安置房已

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声明人

申请办理安置房权属登记至魏东

名下。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

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

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若

逾期无人提出异议，将由声明人申

报安置房权属登记。若有人提起诉

讼，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

报权属登记。声明人:魏东

声明：原房屋坐落在福州市仓

山区建新镇凤高村 59 号，该房屋总

建筑面积 203.27㎡，未办理产权登

记手续。2014 年该房屋列入福州市

飞凤河两岸项目征收范围，该房屋

经本人具结，村镇盖章公示无异议

后，认定属李文秀所有，并已安置

于仓山区建新镇凤冠路 2 号奥体融

侨花园(B 区)B1#楼 207 单元。现本

人申请办理该安置房权属登记，如

对此有异议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

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房屋征收

工程处提出并提交相关证据。如异

议成立，则由李文秀承担一切因此

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且征收部

门有权直接解除本人所签的征收

补偿安置协议，并收回安置房、追

还已领取各项补偿款，并赔偿由此

造成的所有损失。若逾期无人提出

异议，将由本人办理安置房权属登

记手续。特此声明。声明人：李文秀

声明：原坐落在郊区古山乡古

一村旗杆里 76 号(晋安区鼓山镇鼓

一 村 76- 1 号)，房 屋 总 建 筑 面 积

69.48㎡，部 分 未 办 理 产 权 登 记 。

2018 年列入后屿片及周边地块旧

屋区改造项目 (鼓一村)征收范围。

经本人具结，村镇盖章公示无异议

后，认定属于郑吉豪所有，并已安

置于晋棠郡 5#楼 106。因郑吉豪已

故，现其子郑祥榕代为申请办理上

述安置房权属登记为郑吉豪名下，

如对此有异议可在本声明见报之

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宏榕房

屋征收工程公司提出并提交相关

证据。如异议成立则由本人承担一

切因此产生经济与法律责任,且征

收部门有权直接解除本人所签的

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收回安置房、

追还已领取的各项补偿款，并赔偿

由此造成的所有损失。若逾期无人

提出异议,将由郑祥榕代为办理安

置房权属登记手续。特此声明。声

明人:郑祥榕

声明：吴泾房屋坐落新店镇坂

中村，产权未登记。2017 年由福州

市新嘉房屋征收工程有限公司征

收安置于晋安区新店镇后塘路 55

号旭辉龙栖公馆(二区)A3#1901 单

元。现申请产权登记。如有异议于

30 日内向征收单位提出，逾期按规

定办理。声明人:吴泾

声明：吴有泉房屋坐落新店镇

坂中村，产权未登记。2017 年由福

州市新嘉房屋征收工程有限公司

征收安置于晋安区新店镇后塘路

55 号 旭 辉 龙 栖 公 馆 (二 区)A3#902
单元。现申请产权登记。如有异议

于 30 日内向征收单位提出，逾期按

规定办理。声明人:吴有泉

声明：许绍松房屋坐落新店镇

坂中村，产权未登记。2017 年由福

州市新嘉房屋征收工程有限公司

征收安置于晋安区新店镇后塘路

55 号旭辉龙栖公馆(二区)A3#1902
单元。现申请产权登记。如有异议

于 30 日内向征收单位提出，逾期按

规定办理。声明人:许绍松

声明：林德财房屋坐落新店镇

坂中村，产权未登记。2017 年由福

州市新嘉房屋征收工程有限公司

征收安置于晋安区新店镇后塘路

55 号 旭 辉 龙 栖 公 馆 (二 区)A3#103
单元。现申请产权登记。如有异议

于 30 日内向征收单位提出，逾期按

规定办理。声明人:林德财

声明：赖小娟房屋坐落新店镇

坂中村，产权未登记。2017 年由福

州市新嘉房屋征收工程有限公司

征收安置于晋安区新店镇后塘路

55 号旭辉龙栖公馆(二区)A3#1302
单元。现申请产权登记。如有异议

于 30 日内向征收单位提出，逾期按

规定办理。声明人:赖小娟

声明：徐流伟房屋坐落新店镇

坂中村，产权未登记。2018 年由福

州市新嘉房屋征收工程有限公司

征收安置于晋安区新店镇战坂路

97 号世茂坂中新苑(世茂云图三期)
5#1806 现申请产权登记。如有异议

于 30 日内向征收单位提出，逾期

按规定办理。声明人:徐流伟

声明：程良焕房屋坐落新店镇

坂中村，产权未登记。2017 年由福

州市新嘉房屋征收工程有限公司

征收安置于晋安区新店镇后塘路

55 号 旭 辉 龙 栖 公 馆 (二 区)A3#702
单元。现申请产权登记。如有异议

于 30 日内向征收单位提出，逾期按

规定办理。声明人:程良焕

声明：周丽思房屋坐落新店镇

坂中村，产权未登记。2017 年由福

州市新嘉房屋征收工程有限公司

征收安置于晋安区新店镇后塘路

55 号 旭 辉 龙 栖 公 馆 (二 区)A3#802
单元。现申请产权登记。如有异议

于 30 日内向征收单位提出，逾期

按规定办理。声明人:周丽思

声明：吴紫钦房屋坐落新店镇

坂中村，产权未登记。2017 年由福

州市新嘉房屋征收工程有限公司

征收安置于晋安区新店镇后塘路

55 号旭辉龙栖公馆(二区)A3#1601
单元。现申请产权登记。如有异议

于 30 日内向征收单位提出，逾期按

规定办理。声明人:吴紫钦

声明：林枝官房屋坐落于郊区

亭江镇闽安村河仔边 36 号，未办理

产权。2016 年由马尾区城建房屋征

收工程处拆迁并安置于马尾区亭

江镇亭江路 36 号西亭佳园(亭江棚

屋区安置房工程(西亭康城)A 标段)
2#楼 2108单元。现申请办理安置房

产权登记，如有异议者请在登报之

日起 30 天内向征收实施单位提出，

逾期按规定办理。声明人：林枝官

声明：林素芬在福州市仓山区

建新镇霞镜村自建房屋一幢无产

权 2017 年列入收储海峡体育中心

项目拆迁安置地(奥体 14号安置地)
项目征收范围。林素芬具结在本市

五城区范围内无其他住房，2017 年

林素芬签订编号 OT14-2242 房屋

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我户成员林

素芬 . 冯垂燕 2 口人享受购房指标

60㎡后安置仓山区建新镇杨周东

路 257 号霞镜新城(四区)(霞镜新城

(海 峡 奥 体 中 心 14#地))4-3#203。

现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经

声明人家庭协商以林素芬名义申

请安置房权属。如有异议者可在本

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

州市仓山区欣建房屋征收有限公

司提出。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将由

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若有人提

起诉讼,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

缓申报权属登记。声明人:林素芬

声明：李雁在福州市仓山区城

门镇樟岚村自建房屋一幢无产权

2017 年列入东部新城 2 号农民新村

地块项目征收范围。征收期间认定

我户成员李雁 1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

政 策 。2017 年 8 月 李 雁 签 订 编 号

DBXC-3124 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

议书,安置面积 60㎡安置仓山区城

门镇彭岐二巷 1 号 (原鼓岐二巷东

侧(福泉高速北侧))弘儒公馆(三江·

岚隽)1#1006。现已具备申报不动产

权证条件，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

以李雁名义申报安置房权属。如有

异议者可在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

面向福州市仓山区欣建房屋征收

有限公司提出。若逾期无人提出异

议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若有

人提起诉讼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

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声明人:李雁

声明：李果在福州市仓山区城

门镇樟岚村自建房屋一幢无产权

2017 年列入东部新城 2 号农民新村

地块项目征收范围。征收期间认定

我户成员李果 1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

政 策 。2017 年 9 月 李 果 签 订 编 号

DBXC-4072 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

议书,安置面积 60㎡安置仓山区城

门镇彭岐二巷 1 号 (原鼓岐二巷东

侧(福泉高速北侧))弘儒公馆(三江·

岚隽)3#1602。现已具备申报不动产

权证条件，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

以李果名义申报安置房权属。如有

异议者可在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

面向福州市仓山区欣建房屋征收

有限公司提出。若逾期无人提出异

议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若有

人提起诉讼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

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声明人:李果

声明：郑美钗在福州市仓山区

建新镇霞镜村自建房屋一幢无产

权 2017年 5月列入建华洲收储地项

目征收范围。郑美钗具结在本市五

城区范围内无其他住房，2017 年 5
月郑美钗签订编号 JHZ-8040 房屋

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我户成员郑

美钗 . 蔡欣妍 . 郑斯语 3 口人享受购

房指标 75㎡后安置仓山区建新镇

金榕南路 754 号霞镜新城(三区)(霞
镜 新 城 (海 峡 奥 体 中 心 14#地))3-
6#107。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

产权证条件，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

商同意以郑美钗名义申请安置房

权属登记。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

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

仓山区欣建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

出。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将由声

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若有人

提起诉讼，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

暂缓申报权属登记。声明人:郑美钗

声明：张群在福州市仓山区城

门镇厚峰村自建房屋一幢(无产权)
于 2018 年列入厚峰收储地块三项

目征收范围。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

员张群、王飞、王瀚泓 (独生子女)，
共 计 4 口 人 可 享 受 保 基 本 政 策 。

2018 年 11 月 1 日 张 群 签 订 编 号 ：

HFCA3001501 号《房屋征收补偿安

置协议书》安置面积 90㎡，安置于

仓山区城门镇龙泉路 6 号 (原潘墩

路路段西北侧，连极路以东)黄山新

城(二区)(原黄山二期社会保障房)
5#楼 602、仓山区盖山镇东岭路 2
号 (原 东 岭 路 东 侧)瑧 茂 公 馆 一 区

A19#楼 1008。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

不动产权证条件，经声明人家庭协

商，同意以张群作为权利人申报安

置房权属。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

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

仓山区三江口房屋征收有限公司

提出。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将由

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若有

人提起诉讼，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

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声明人:张群

泉州：科研赋能卫生健康创新发展
泉州市多措并举，医学科研工作再创佳绩。一是加强科研平台建设。搭

建多元科研平台，加强院校科研合作，晋江市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福

建医院）实验动物中心完成项目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泉州市第一医院中心实

验室建设。二是提升人才队伍科研水平。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加强全市医

疗卫生科研人才队伍建设的通知》。建立灵活引才渠道，晋江市医院（上海市

第六人民医院福建医院）柔性引进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科研团队，参与医院

科研平台建设、科研项目过程指导。今年医疗卫生领域共 21 个项目获得泉州

市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立项，有力提高人才队伍科研水平。三是强化科
研项目管理。采取专人负责、多方共管的项目合作模式，促进科研项目质量

提升。

□专题

漳州市公安局多措并举推动流动人口服务提质增效
漳州市公安局多措并举全面提升流动人口信息采集、矛盾纠纷摸排等治安

管理工作效能，助力主动警务、预防警务全面落地见效。一是警企协作同步推
进。全面推广“福建治安便民”“平安E家”等APP，让用工单位、出租房屋主等自

主申报。二是精准推送提质增效。发挥综合警务应用优势，精准推送人员信息，

着力提高信息采集精准度、正确率。三是数据建模闭环核处。充分挖掘、利用智

慧社区平台、漳州“智安”管理平台等平台资源，建立流口信息采集等模块，让前

端采集与实战应用闭环印证，以算力换警力、以智能增效能。 □专题

声 明
陈莉芬房屋坐落新店镇斗顶村，产权未登记。2022 年由福州市新嘉房屋征收工程

有限公司征收安置于晋安区新店镇后塘路 55 号旭辉龙栖公馆(二区)A3#1506 单元。现

申请产权登记。如有异议于 30日内向征收单位提出，逾期按规定办理。声明人：陈莉芬

今年以来，福建各地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税费优惠措施，确保各项税费政策
及时落实落细、落准落稳，聚焦纳税人、缴费人急难愁盼问题，推动诉求响应提
质、政策落实提效、精细服务提档、智能办税提速、精简流程提级、规范执法提
升，助力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福州市罗源县税务局积极落实行业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通过
税收优惠政策不断加码，在增加企业流动资金的同时，增添了企业敢于研发、持
续创新的动力。泉州市泉港区税务局加强与各职能部门互动交流，运用税收大
数据，为企业送上“一对一，点对点”的重点辅导，让企业在科技创新“赛道”上步
伐更稳、动能更强、信心更足。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针对辖区新能源产业
发展特点，精准落实一系列创新措施，让减税降费红利第一时间落到企业“口
袋”，有效助力新能源产业发展壮大。

（王煜翔） □专题

政策直达快享 助力企业轻装前行

近日，厦门市集美生态环境局组

织开展环保网格员业务培训会，通报

分析今年以来各镇（街）环保网格化

工作和“散乱污”整治行动情况，并从

“散乱污”企业整治文件依据、整治目

标、整治分类和整治开展四个方面开

展培训。

培训会旨在深入贯彻落实省、市

城市扬尘“点题整治”部署要求，着重

强调城市扬尘整治的重要性，要求网

格 员 要 提 高 思 想 认 识 ，提 升 工 作 质

量，加大网格巡查力度。同时，邀请到

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工作人员为网格

员答疑解惑，进一步提高网格员的业

务素质和专业水平。

为充分调动网格员的积极性、主

动性和创造性，全力做好环境质量保

障工作，今年集美区特别制定了《厦

门市集美区三级、四级环保网格员考

核奖惩实施方案》，将网格化环保监

管工作纳入各镇街年度党政领导生

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考核内容，每

年组织网格员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结

果落实奖惩机制。

与 此 同 时 ，集 美 区 还 将 辖 区 扬

尘 管 控 工 作 融 入 网 格 化 管 理 中 ，依

托网格员精准实施常态化综合巡查

机 制 ，实 行“ 逐 级 负 责 、分 级 办 理 、

相 互 监 督 、齐 抓 共 管 ”的 工 作 机 制 ，

将 日 常 问 题 解 决 在 一 线 ，其 他 问 题

分类管理，分级办理，不留辖区扬尘

死角。

统计显示，今年以来，集美区网

格员累计巡查处理环保事件数 10411
起，其中，非道路移动机械冒黑烟巡

查内容 439件，海漂垃圾巡查内容 330
件，城市扬尘污染内容 1251件。

“如果巡查中有发现污染现象，

网格员会第一时间联系主管部门和

执法单位介入处理，坚决做到发现一

起、上报一起、处理一起。”集美区环

委办负责人表示，目前全区共有 76 名

网格联络员，包含镇（街）、村（社区）

负责人共 150 余个联络号，通过建立

健全“周调度+月汇总”信息报送机

制，常态化压实责任，稳步推进网格

化巡查和扬尘整治工作。

据悉，今年以来，集美区以网格

为基点，实现全区“一张网”，累计覆

盖辖区 3000 余家各类工业企业，实现

污染点位一对一精准整治，结合日常

巡查、联合巡查和信访处理三项工作

机制，压紧压实网格化工作，污染问

题回潮现象得到有效改善。

集美生态环境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集美区将不断深入开展网

格化管理工作，由点及面推动完善城

市扬尘整治工作精细化、常态化，努

力提升辖区空气质量，不断增强群众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厦门集美：强化网格监管 助力扬尘整治
涉及白湖北园旧村改造一期A地块收储地，白湖北园周边

旧村庄改造二期，白湖亭公交场站地块项目，福州市仓山区城
市更新项目（一期），福州市二环路白湖亭立交工程（白湖北园
片区）（由福州市仓山区欣建房屋征收有限公司负责征收）、鼓
山大桥南连接线地块周边旧屋区改造一期、鼓山大桥连接线南
侧地块一A地块、鼓山大桥南连接线周边旧屋区改造二期A地
块项目，牛浦河支流及周边旧村项目，收储福州第六中学新校
区项目、会展岛保障性安居工程土地收储项目（南侧地块），浦
下周边旧村改造项目（由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
负责征收），龙津巷项目（由仓山区三江口房屋征收有限公司负
责征收）并选择安置于海月龙峰项目C区的被征收人，兹定于
2023年11月27日至2023年12月6日（8个工作日为集中交房
时间）进行回迁房交房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交房接待地点：融信海纳新潮C地块 15号商铺二楼
物业服务中心。

二、交房办理时间：9：00—12：00，14：00—18：00。
三、办理交房时应携带《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原件及

复印件 1份、《安置型商品房排房通知单》原件、《商品房买卖
合同》原件以及被征收人身份证或护照的原件及复印件 1
份。如被征收人无法亲临现场办理交房手续，可通过委托他
人办理交房手续，代理人除应携带前述各项资料和证件外，
还须携带《委托具结书》原件（须是被征收人亲笔签名及捺

印并经被征收人户口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的村（居）委会证
明）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1份。

四、被征收人已故办理交房手续的，可通过委托他人办
理交房手续，代理人除应携带前述各项资料和证件外，还须
携带《委托具结书》原件（需经被征收人户口所在地或经常
居住地的村（居）委会证明）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
印件 1份，方可办理交房手续。

五、被征收人为使用人办理交房手续的，携带《征收补
偿安置协议书》、《安置型商品房排房通知单》、本人身份证，
方可办理交房手续。若被征收人为使用人已故办理交房手
续的，可参照上述第四点办理。

六、请于2023年12月31日届满前至融信（福州）置业有限
公司办理相关房屋交接手续。如被征收人逾期办理交房手续
的，交房期限届满之日起停止向被征收人发放过渡费，该户房
屋的物业费、水电公摊费等自前述交房期限届满之日起计收。

请各位被征收人互相转告，准时到场参加！
特此通知。

融信（福州）置业有限公司
福州市仓山区欣建房屋征收有限公司
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

仓山区三江口房屋征收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7日

交房公告


